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上字第2號

上  訴  人  蔡秀琳 

訴訟代理人  程立全律師

            陳愷閎律師

被上訴人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程大維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律師

            葛百鈴律師

            黃胤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差額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1

月19日本院112年度勞簡字第7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

於113年7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緣上訴人自民國(下同)99年9月1日受雇於

被上訴人擔任臨時清潔隊員，於103年4月29日起擔任正式清

潔隊員，108年1月7日調職至資源回收循線收運預備助手(有

支領清潔獎金)，109年8月26日因上訴人身體不適，無法提

取重物，於109年9月12日起調至資收場內燈管區進行燈管分

類勤務(以下簡稱燈管分類工作)，再於109年10月8日起調至

車輛南區定點駐點人員（以下簡稱駐點人員），依兩造間之

勞動契約第4條約定，及被上訴人之清潔隊員工作規則（下

稱原證4工作規則）第4章第34條規定，兩造間之權利義務及

獎金之發給，應適用地方機關清潔人員清潔獎金支給要點

（下稱附件1要點）之規定，清潔獎金之支給對象為實際從

事清理廢棄物之清潔人員，上訴人於109年9月12日至109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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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月7日擔任燈管分類工作，具體工作內容為燈管分類時會接

觸到廢棄燈管及電線及3C產品，在整理廢棄燈管時，隨時都

有遭燈管割破或刺傷之風險；於109年10月8日至112年5月1

日擔任駐點人員，具體工作內容包含收集民眾丟棄之生活廢

棄物、進行回收物、家戶垃圾之破袋檢查、清除裝滿之民眾

廚餘堆肥丟置桶，及維護、整理、洗刷現場環境等，是上訴

人仍需直接接觸垃圾、並收集、清運民眾所丟棄垃圾，及清

理該定點清運點之環境，足見上訴人調任為燈管分類工作及

駐點人員等工作，實符合地方清潔人員設置參考原則（下稱

被證5參考原則）列出之工作項目包含：「一丶垃圾收集清

運及垃圾強制分類檢查；二、資源物收運及分類；三、資源

回收點（站）維護及管理；四、廢棄物清理及環境維護、消

毒及稽查取締…」，顯示上訴人仍有實際從事清理廢棄物之

作業。再觀諸改制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2年12月16日環署

廢字第1020107861號函釋，是否發給清潔獎金應考量所處工

作環境與性質是否有直接接觸垃圾清理、收集清運等因素，

如須直接接觸廢棄物，忍受惡臭之工作環境等，則應認屬實

際從事廢棄物清理工作之人，而得支領清潔獎金。實則，上

訴人除不需要隨車之外，所從事之內容仍與擔任回收車助手

時大同小異，甚至辛勞度、危險性更高，蓋以駐點人員之定

點清運點以觀，係於每日6時至22時間對外開放民眾進入定

點清運點倒垃圾，是定點清運點之清運人員實與隨車之清潔

人員相同，會須與民眾接觸，亦須實際接觸、處理民眾所清

倒之垃圾、回收物、廚餘等，甚至為處理民眾進入傾倒垃圾

等所造成之髒亂，需進行環境維護、清理之辛勞，及可能遭

遇之不可預期風險，均不亞於隨車之清潔人員。詎料，上訴

人自109年9月起調任為燈管分類及駐點人員後，每月均短發

清潔獎金新臺幣（下同）8,000元，顯已與附件1之要點規定

有違，迄至112年2月為止，扣除因事假、病假而應扣減之清

潔獎金後，上訴人得請求短付清潔獎金23萬2340元，清潔獎

金為屬工資之一部，上訴人簽署放棄清潔獎金之文件違反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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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之規定而無效，上訴人自得依兩造

間之勞動契約，提起本訴，並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

3萬234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

(一)上訴人自99年9月1日到職，擔任臨時清潔隊員，並自103年4

月29日起擔任正式清潔隊員，嗣於108年7月1日調任至板橋

區清潔隊擔任「資源回收循線收運預備助手」(有支領清潔

獎金)，勤務時間為下午1時至5時及下午6時至10時，但隨後

上訴人於108年7月8日自述，其於108年5月28日曾進行開刀

手術將子宮切除，醫囑建議術後3個月避免搬重物及長期彎

腰下蹲，且另患有紅斑性狼瘡，不宜曝曬在太陽下太久等

情，被上訴人體恤上情，加派1名助手與上訴人共同作業，

減輕其工作負擔。但其後上訴人仍陸續發生身體狀況，諸

如：上訴人於108年8月9日休息區休息時，有呼吸急促之狀

況，經救護車初判上訴人「過度換氣」導致，當日下班上訴

人自行前往雙和醫院就診；上訴人再於108年10月7日突感心

臟不適，送請亞東醫院急診，經醫師診斷為心理因素引起；

又於108年10月30日再由孫世明班長、孫健成及吳佩育職安

人員陪同上訴人就診，經醫師診斷並無血管狹小症狀，上訴

人之焦慮及心音異常部分，建議由精神科就醫，再於109年

2、3月間提取資收物，導致腰部扭傷；再於109年8、9月

間，因心臟不適曾於109年8月26日住院，出院後仍感不適，

無法提取重物等情，因上述因素，被上訴人於109年9月12日

起調職為燈管分類工作，並向上訴人說明此項工作不支領清

潔獎金。於109年10月5日，經由醫生評估上訴人有系統性紅

斑性狼瘡，藥物治療中穩定，無異常發作，及先天性右側冠

狀動脈狹窄併痙攣，目前使用藥物控制外因性負荷，避免誘

發性痙攣等身體狀況，建議即日重新分配工作，盡可能在廠

區內低體力負荷之工作，如定點收運，於是被上訴人安排上

訴人自109年10月8日起擔任駐點人員，並經上訴人簽名同意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3



不支領清潔獎金。嗣該定點原開放時間為6時至22時，改為8

時至22時，更動為僅需1名人員（原有2名人員，現僅餘之1

名員額，由比上訴人更需要此份工作之癌末氣切同仁從

事），被上訴人乃將上訴人自112年5月1日起，調任文書工

作，且職業醫學科醫師亦建議安排上訴人以室內作業，有冷

氣空調之工作為主，以避免誘發不適症狀。

(二)上訴人不得請求清潔獎金之理由如下：

　1.上訴人因身之因素，已無法再從事需彎腰、負重且勞力密集

的隨車清潔隊員工作(有支領清潔獎金)，於109年10月5日由

職醫評估需自即日起調整工作，故於當日調整上訴人為駐點

人員，上訴人亦簽名明示同意不支領清潔獎金，並繼續從事

該職長達1年多，自應受拘束，不容許再事後反悔，更行請

求給付清潔獎金。且依據附件1要點第3點所示，清潔人員服

務認真，達成工作要求，每月發給獎金，清潔獎金支給基

準，每人每月最高在新台幣8000元範圍內，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鄉（鎮)市公所編列預算，視財政狀況及工作

情形核酌支給，因此，因被上訴人之工作型態及種類眾多，

為避免清潔獎金發放爭議，會向所屬隊員清楚說明，本件已

向上訴人說明，並經上訴人同意，自已達成合意。

　2.又上訴人主張其工作內容即為被證5參考原則所示編號1至4

之工作項目，而得支領清潔獎金云云，惟依原證4工作規則

第95條規定，清潔獎金之發給係依據附件1要點辦理，而依

附件1要點所附之被證5參考原則，其中編號1至4之工作項

目，於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地方清潔人員設置參考原則說明手

冊（下稱被證5參考原則），亦有定義說明，即編號1、2之

工作項目，皆指外勤「隨車」人員；編號3之工作項目，係

指外勤至各站點稽查之人員，推估每人每年可稽查多達500

處站點；編號4之工作項目，係指外勤至指定清除地區清除

狗便、菸蒂、檳榔汁渣、病媒蚊孳生源之人員。本件上訴人

之工作係單純在場區內執勤，並無隨車收運民眾的垃圾或資

收物，也無外出至各個點進行稽查作業，更無至指定清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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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從事清理狗便菸蒂、環境消毒等工作，顯然不符合前述

之工作項目，自不得支領清潔獎金。且參照清潔人員工作標

準作業程序手冊（下稱被證6手冊)所示，第1項垃圾清運作

業之作業程序第4點係載「隨車隊員」、第4項資源回收第4

點亦係載「隨車隊員」等規定，可見單純在廠區內執勤非屬

設置參考原則所欲發給清潔獎金之對象。

　3.再者，清潔獎金顧名思義係考量廢棄物之清理，大部份係於

晚間進行，其作息時間晨昏顛倒，辛勞程度及工作環境之惡

劣較其他工作為高，同時因長期接觸廢棄物與惡臭，增加罹

患各種職業病之機率，為奬勵、體卹實際從事廢棄物清理工

作者之辛勞，激發工作情緒、增進工作效率，並藉以吸引、

留任願意擔任該工作之工作者所發給，則清潔獎金發放之目

的，應係針對實際從事繁雜性、危險性工作者給予適當激

勵，實寓有「危險加給」之概念。

　4.而以勞力密集度與清潔獎金核發之公平性而言，從事隨車收

運垃圾人員，不但須承擔道路交通安全風險，更須手拉站立

於行駛中的垃圾車後方小踏板上，背負著時間壓力並耗費極

大的體力循線收運垃圾，近距離忍受著民眾丟垃圾時可能隨

之噴濺的汁液或散發之惡臭，下雨天須穿著雨衣辛苦服勤，

時時刻刻承受著高度作業安全風險；反觀上訴人所任工作，

如以上訴人於111年8月4日上班時間內之作業情形為例，其

在8小時工作時間中，高達8到8成時間均在裝有冷氣而可自

行調節冷氣溫度的辦公守衛室內備勤，僅需偶爾走出辦公守

衛室，巡視民眾排出之垃圾或回收品是否裝滿，於垃圾車中

垃圾滿了時需按下垃圾車壓縮紐、清除掉落於地上之垃圾或

回收物(民眾排出垃圾不小心掉落零碎小垃圾，機率不高)、

至廚餘回收區將民眾自行排出於廚餘桶之蓋子關闔，並將旁

邊的廚餘空桶有輪子)移動至已裝滿的廚餘桶旁、告知民眾

應使用垃圾專用袋等，經統計上訴人於111年8月4日實際工

作的時間僅32分鐘30秒，絕大多數為在辦公守衛室內的備勤

時間，相較於隨車人員須「站立」在行駛中的垃圾車或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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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上，忍受大太陽、下雨天、寒流等各種天氣，頻繁地進行

彎腰負重、背負著時間壓力與沿路一擁而上的民眾，並須近

距離忍受惡臭及隨時可能噴濺之垃圾汁液，兩者於工作時間

勞力密集度，實具極大差異，若認上訴人所任工作亦得領取

清潔獎金，對從事隨車收運垃圾、資收物人員而言，甚屬不

公，亦不符合清潔獎金核發之本旨。

(四)被上訴人將上訴人安排自109年9月12日至109年10月7日於資

收場內燈管區進行燈管分類勤務，上訴人上述工作內容係單

純在場區內執勤，並無隨車收運民眾之垃圾或資收物，亦無

外出至各個點進行稽查作業，更無至指定清除地區，從事清

理狗便菸蒂、環境消毒等工作，顯然不符設置被證5參考原

則編號1至4所指工作項目，自不得支領清潔奬金。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

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3萬2340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則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3年5月21日筆錄，本院卷第93至95

頁）：

(一)上訴人於99年9月1日受雇於被上訴人擔任臨時清潔隊員，並

於103年4月29日起擔任正式清潔隊員，108年7月1日起擔任

資源回收循線收運預備助手（有支領清潔獎金)，有上訴人

於原審提出原證1之勞動契約可按（見原審卷第33頁）。

(二)109年8月26日因上訴人身體不適，無法提取重物，被告於10

9年9月12日起調至資收場內燈管區進行燈管分類勤務(以下

簡稱燈管分類工作)，再於109年10月8日起調至車輛南區定

點駐點人員（以下簡稱駐點人員），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說明

上開二項工作均不支領清潔獎金，有被上訴人於原審提出被

證1之關懷隊員訪談紀錄表、被證2之職安巡查關懷隊員訪談

紀錄表、被證3之臨場諮詢紀錄單可按（見原審卷第143-154

頁）。上訴人於112年5月1日起改至辦理資源回收物提貨廠

商過磅資料建立及文書處理等工作(以下簡稱文書工作)，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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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職業醫學科醫師建議安排室內作業，有被上訴人於原審提

出之被證4之勞工健康服務執行紀錄表可按（見原審卷第155

-160頁）。因此。上訴人自109年9月12日至109年10月7日起

擔任燈管分類工作，自109年10月8日至112年4月30日止擔任

駐點人員，自112年5月1日起擔任文書工作(自112年5月1日

起依據原證2要點規定，不得請領清潔獎金)。

(三)上訴人於111年8月4日之工作內容如原證5、被證7光碟、及

被證8所示（見原審卷第59-63頁、第183-186頁），工作內

容為定點執行垃圾收集清運及垃圾強制分類檢查、現場如廚

餘堆肥集中區、資源回收物放置區等之維護、清潔及管理等

工作，但不會隨著清潔車出去收運垃圾。

(四)依據原證4即被上訴人之清潔隊員工作規則第95條之規定，

係依據原證2之地方機關清潔人員清潔獎金支給要點（以下

簡稱原證2要點即本院卷第31頁要點）辦理核發清潔獎金，

依據原證2要點第2條第1項規定，核發獎金之對象為實際從

事清理廢棄物之清潔人員，即從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訂定之

被證5參考原則」附表一(即原審卷第164頁及本院卷第35頁

附表)所列之工作項目之人員。另同要點第3點，每月獎金支

給，每人每月最高在8000元範圍內編列預算，視財政狀況及

工作情形核酌支給，同要點第4條規定扣減獎金之基準，由

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公所訂之，其基準應包括請假

及違反勤務相關事項。（見原審卷第55、19-21、161-164

頁）

(五)因上訴人於109年9月12日起至112年2月止請假，倘上訴人得

請求發給清潔獎金，得領取之金額為23萬2,340元如原審卷

第237-238頁之附表2。

(六)被上訴人所屬之其他清潔隊員擔任燈管分類工作亦未請領清

潔獎金如原審被證9之訪談紀錄表可按（見原審卷第239

頁）。

五、本件爭點應為：上訴人依據附件1要點(即本院卷第31頁)，

請求109年9月12日至112年2月之清潔獎金23萬2340元，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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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由?（清潔獎金是否具有工資之性質?）茲分述如下:

(一)工資，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

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

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

均屬之。又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勞基法第2條第3

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不包括年終獎金、競

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蹟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

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故而工資應係勞工之勞力

所得，為其勞動對價而給付之經常性給與。倘雇主為改善勞

工生活而給付，非經常給與，或為其單方之目的，給付具有

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即非為勞工之工作給付之對價，與

勞動契約上之經常性給與有別，應不得列入工資之範疇。

（台灣高等法院99年度勞上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準

此，勞工因工作所得之報酬，倘符合「勞務對價性」及「給

與經常性」二項要件時，依法即應認定為工資。但須視勞工

是否工作認真，由雇主斟酌其勞工提供勞務之狀況，而核發

數額不固定之獎金，自屬恩惠性及勉勵性給予，則非屬於工

資之性質，合先敘明。

(二)經查，依據附件1要點第3點規定「清潔人員服務認真，達成

工作要求，每月發給獎金，清潔獎金支給基準，每人每月最

高在新台幣8000元範圍內，由直轄市、縣（市）政府、鄉

（鎮)市公所編列預算，視財政狀況及工作情形核酌支

給」，另同要點第4點:「清潔人員扣(減)發獎金之基準，由

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定之；其基準應包括

請假及違反勤務相關事項。」，準此，清潔獎金除須符合被

證5參考原則附表一所列工作項目之人員，尚須清潔人員服

務認真、達成工作要求、及依該員出勤狀況及是否違反勤務

等，亦須視該機關有編列預算與否、財政狀況如何等情，始

核發清潔獎金，並以最高金額8000元之範圍內斟酌核發，足

見，清潔獎金實屬恩惠性、勉勵性給與，非雇主經常性且固

定性之支出，性質上即非屬工資。上訴人主張清潔獎金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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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之性質云云，自非可取。

(三)依原證4工作規則第95條規定，清潔獎金之發給係依據附件1

要點辦理，而依附件1要點第2點係規定支給對象 係依據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訂定之「地方清潔人員設置考原則」即被證

5參考原則，其中依據參考原則說明核發清潔獎金之編號1至

4之工作項目，即編號1(垃圾收集清運及垃圾強制分類費)、

編號2(資源物收運及分類)之工作項目，皆指外勤「隨車」

人員；編號3（資源回收點（站）維護及管理）之工作項

目，係指外勤至各站點稽查之人員，推估每人每年可稽查多

達500處站點，尚須計算稽查時之車程；編號4（廢棄物清理

及環境維護、消毒、及稽查取締）工作項目，係指外勤至指

定清除地區清除狗便、菸蒂、檳榔汁渣、病媒蚊孳生源之人

員（見原審卷第164、166-169頁）。另被證6之手冊更詳細

記載垃圾清運作業、街道清掃作業、清溝作業、資源回收作

業、廚餘清運、水肥清運作業等各項作業之工作流程，其中

資源回收作業，並詳細記載駕駛及隨身人員上車，隨身人員

先下車於工作定點前放置安全三角錐等詳細工作細節(見原

審卷第171-178頁)，足見，資源回收工作需隨車進行資源回

收，始得請領清潔獎金等情，應可認定。然本件上訴人之工

作內容為燈管分類工作及駐點人員，並未隨車出外收運民眾

的垃圾或資收物，也無需外出至各個點進行稽查作業，更無

至指定清除地區，從事清理狗便菸蒂、環境消毒等工作，顯

然不符合前述之工作項目，自不得支領清潔獎金，亦非附件

1要點核發清潔獎金之對象。

(四)上訴人主張102年8月15日北環務字0000000000號函文（以下

簡稱上證1函文，本院卷第41頁）函示，上訴人實際從事清

潔工作，自應核發清潔獎金云云，然查，清潔獎金支給對

象，依據附件1要點第2點規定係指實際從事清理廢棄物清理

法第2條規定一般廢棄物之下列清潔人員:1.清運垃圾人員。

2.清疏水溝人員。3.清掃道路人員。4.清運水肥人員。5.其

他經直轄市政府核實認定之人員，其中1至4項，應參考被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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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參考原則所列之清潔人員及被證6手冊所列清潔人員之工作

內容，且應符合被證5參考原則之說明依法核發，已如前

述，至於5所稱.「其他經直轄市政府核實認定之人員」，係

指實際從事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相關管理、調度、巡

查、及考核等各級主管人員（本局各區清潔隊隊長及分隊

長）、實際從事資源回收、垃圾掩埋、轉運、水肥處理、廚

餘再利用及堆肥之隊員、工友、技工、駕駛及臨時人員等、

實際從事環境清潔工作之隊員、實際從事一般廢棄物管理及

執行環境衛生、垃圾清運、及資源回收巡查工作、廢棄物車

輛查報等隊員、實際從事環保車輛維修及專職辦理勞安衛生

事項之隊員，有被上訴人之上證1函文可按(見本院卷第41-4

3頁)，上開函文所列舉之人員仍應符合被證5之參考原則及

被證6手冊之規定核發，準此，上訴人之工作僅為燈管分類

工作及駐點人員，不符合於上證1函文所列之清潔工作，況

被上訴人所屬之其他清潔隊員從事燈管分類及定點清運勤務

及助手工作均未請領清潔獎金，有被上訴人提出被上證1之

被上訴人所屬清潔隊員訪談紀錄可按，亦為上訴人所不爭，

故上訴人之工作，並非屬於其他經直轄市政府核實認定之人

員，自不得請求清潔獎金。

(五)次查，上訴人於109年8月26日起因上訴人身體不適，無法提

取重物，自同年9月12日起改派燈管分類工作，再於同年10

月8日起改至駐點人員，其二項工作均不支領清潔獎金，有

上訴人親簽之訪談紀錄可稽(見原審卷第143~151頁)，亦為

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2)，上訴人雖主張其從事前開

工作仍須接觸一般廢棄物、進行垃圾處理，當時不理解法規

之情形下簽署云云，然查上訴人於值勤期間有多數時間均於

室內有空調之辦公室備勤，僅需偶爾走出辦公室，巡視垃圾

或回收物是否裝滿、如垃圾車載滿垃圾時按壓垃圾車壓縮

紐、清掃掉落於地面之垃圾即回收物等情，並不符合附件1

要點之情形，故被上訴人既已詳細告知其工作均不支領清潔

獎金，上訴人亦同意親簽訪談紀錄，是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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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清潔獎金，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附件1要點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

清潔獎金23萬234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

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

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

院審酌後，認對於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

指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9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  法  官  賴彥魁

                                      法  官  吳幸娥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9 　　日

                                      書記官　王思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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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上字第2號
上  訴  人  蔡秀琳  


訴訟代理人  程立全律師
            陳愷閎律師
被上訴人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法定代理人  程大維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律師
            葛百鈴律師
            黃胤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差額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1月19日本院112年度勞簡字第7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於113年7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緣上訴人自民國(下同)99年9月1日受雇於被上訴人擔任臨時清潔隊員，於103年4月29日起擔任正式清潔隊員，108年1月7日調職至資源回收循線收運預備助手(有支領清潔獎金)，109年8月26日因上訴人身體不適，無法提取重物，於109年9月12日起調至資收場內燈管區進行燈管分類勤務(以下簡稱燈管分類工作)，再於109年10月8日起調至車輛南區定點駐點人員（以下簡稱駐點人員），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第4條約定，及被上訴人之清潔隊員工作規則（下稱原證4工作規則）第4章第34條規定，兩造間之權利義務及獎金之發給，應適用地方機關清潔人員清潔獎金支給要點（下稱附件1要點）之規定，清潔獎金之支給對象為實際從事清理廢棄物之清潔人員，上訴人於109年9月12日至109年10月7日擔任燈管分類工作，具體工作內容為燈管分類時會接觸到廢棄燈管及電線及3C產品，在整理廢棄燈管時，隨時都有遭燈管割破或刺傷之風險；於109年10月8日至112年5月1日擔任駐點人員，具體工作內容包含收集民眾丟棄之生活廢棄物、進行回收物、家戶垃圾之破袋檢查、清除裝滿之民眾廚餘堆肥丟置桶，及維護、整理、洗刷現場環境等，是上訴人仍需直接接觸垃圾、並收集、清運民眾所丟棄垃圾，及清理該定點清運點之環境，足見上訴人調任為燈管分類工作及駐點人員等工作，實符合地方清潔人員設置參考原則（下稱被證5參考原則）列出之工作項目包含：「一丶垃圾收集清運及垃圾強制分類檢查；二、資源物收運及分類；三、資源回收點（站）維護及管理；四、廢棄物清理及環境維護、消毒及稽查取締…」，顯示上訴人仍有實際從事清理廢棄物之作業。再觀諸改制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2年12月16日環署廢字第1020107861號函釋，是否發給清潔獎金應考量所處工作環境與性質是否有直接接觸垃圾清理、收集清運等因素，如須直接接觸廢棄物，忍受惡臭之工作環境等，則應認屬實際從事廢棄物清理工作之人，而得支領清潔獎金。實則，上訴人除不需要隨車之外，所從事之內容仍與擔任回收車助手時大同小異，甚至辛勞度、危險性更高，蓋以駐點人員之定點清運點以觀，係於每日6時至22時間對外開放民眾進入定點清運點倒垃圾，是定點清運點之清運人員實與隨車之清潔人員相同，會須與民眾接觸，亦須實際接觸、處理民眾所清倒之垃圾、回收物、廚餘等，甚至為處理民眾進入傾倒垃圾等所造成之髒亂，需進行環境維護、清理之辛勞，及可能遭遇之不可預期風險，均不亞於隨車之清潔人員。詎料，上訴人自109年9月起調任為燈管分類及駐點人員後，每月均短發清潔獎金新臺幣（下同）8,000元，顯已與附件1之要點規定有違，迄至112年2月為止，扣除因事假、病假而應扣減之清潔獎金後，上訴人得請求短付清潔獎金23萬2340元，清潔獎金為屬工資之一部，上訴人簽署放棄清潔獎金之文件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之規定而無效，上訴人自得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提起本訴，並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3萬234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
(一)上訴人自99年9月1日到職，擔任臨時清潔隊員，並自103年4月29日起擔任正式清潔隊員，嗣於108年7月1日調任至板橋區清潔隊擔任「資源回收循線收運預備助手」(有支領清潔獎金)，勤務時間為下午1時至5時及下午6時至10時，但隨後上訴人於108年7月8日自述，其於108年5月28日曾進行開刀手術將子宮切除，醫囑建議術後3個月避免搬重物及長期彎腰下蹲，且另患有紅斑性狼瘡，不宜曝曬在太陽下太久等情，被上訴人體恤上情，加派1名助手與上訴人共同作業，減輕其工作負擔。但其後上訴人仍陸續發生身體狀況，諸如：上訴人於108年8月9日休息區休息時，有呼吸急促之狀況，經救護車初判上訴人「過度換氣」導致，當日下班上訴人自行前往雙和醫院就診；上訴人再於108年10月7日突感心臟不適，送請亞東醫院急診，經醫師診斷為心理因素引起；又於108年10月30日再由孫世明班長、孫健成及吳佩育職安人員陪同上訴人就診，經醫師診斷並無血管狹小症狀，上訴人之焦慮及心音異常部分，建議由精神科就醫，再於109年2、3月間提取資收物，導致腰部扭傷；再於109年8、9月間，因心臟不適曾於109年8月26日住院，出院後仍感不適，無法提取重物等情，因上述因素，被上訴人於109年9月12日起調職為燈管分類工作，並向上訴人說明此項工作不支領清潔獎金。於109年10月5日，經由醫生評估上訴人有系統性紅斑性狼瘡，藥物治療中穩定，無異常發作，及先天性右側冠狀動脈狹窄併痙攣，目前使用藥物控制外因性負荷，避免誘發性痙攣等身體狀況，建議即日重新分配工作，盡可能在廠區內低體力負荷之工作，如定點收運，於是被上訴人安排上訴人自109年10月8日起擔任駐點人員，並經上訴人簽名同意不支領清潔獎金。嗣該定點原開放時間為6時至22時，改為8時至22時，更動為僅需1名人員（原有2名人員，現僅餘之1名員額，由比上訴人更需要此份工作之癌末氣切同仁從事），被上訴人乃將上訴人自112年5月1日起，調任文書工作，且職業醫學科醫師亦建議安排上訴人以室內作業，有冷氣空調之工作為主，以避免誘發不適症狀。
(二)上訴人不得請求清潔獎金之理由如下：
　1.上訴人因身之因素，已無法再從事需彎腰、負重且勞力密集的隨車清潔隊員工作(有支領清潔獎金)，於109年10月5日由職醫評估需自即日起調整工作，故於當日調整上訴人為駐點人員，上訴人亦簽名明示同意不支領清潔獎金，並繼續從事該職長達1年多，自應受拘束，不容許再事後反悔，更行請求給付清潔獎金。且依據附件1要點第3點所示，清潔人員服務認真，達成工作要求，每月發給獎金，清潔獎金支給基準，每人每月最高在新台幣8000元範圍內，由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編列預算，視財政狀況及工作情形核酌支給，因此，因被上訴人之工作型態及種類眾多，為避免清潔獎金發放爭議，會向所屬隊員清楚說明，本件已向上訴人說明，並經上訴人同意，自已達成合意。
　2.又上訴人主張其工作內容即為被證5參考原則所示編號1至4之工作項目，而得支領清潔獎金云云，惟依原證4工作規則第95條規定，清潔獎金之發給係依據附件1要點辦理，而依附件1要點所附之被證5參考原則，其中編號1至4之工作項目，於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地方清潔人員設置參考原則說明手冊（下稱被證5參考原則），亦有定義說明，即編號1、2之工作項目，皆指外勤「隨車」人員；編號3之工作項目，係指外勤至各站點稽查之人員，推估每人每年可稽查多達500處站點；編號4之工作項目，係指外勤至指定清除地區清除狗便、菸蒂、檳榔汁渣、病媒蚊孳生源之人員。本件上訴人之工作係單純在場區內執勤，並無隨車收運民眾的垃圾或資收物，也無外出至各個點進行稽查作業，更無至指定清除地區，從事清理狗便菸蒂、環境消毒等工作，顯然不符合前述之工作項目，自不得支領清潔獎金。且參照清潔人員工作標準作業程序手冊（下稱被證6手冊)所示，第1項垃圾清運作業之作業程序第4點係載「隨車隊員」、第4項資源回收第4點亦係載「隨車隊員」等規定，可見單純在廠區內執勤非屬設置參考原則所欲發給清潔獎金之對象。
　3.再者，清潔獎金顧名思義係考量廢棄物之清理，大部份係於晚間進行，其作息時間晨昏顛倒，辛勞程度及工作環境之惡劣較其他工作為高，同時因長期接觸廢棄物與惡臭，增加罹患各種職業病之機率，為奬勵、體卹實際從事廢棄物清理工作者之辛勞，激發工作情緒、增進工作效率，並藉以吸引、留任願意擔任該工作之工作者所發給，則清潔獎金發放之目的，應係針對實際從事繁雜性、危險性工作者給予適當激勵，實寓有「危險加給」之概念。
　4.而以勞力密集度與清潔獎金核發之公平性而言，從事隨車收運垃圾人員，不但須承擔道路交通安全風險，更須手拉站立於行駛中的垃圾車後方小踏板上，背負著時間壓力並耗費極大的體力循線收運垃圾，近距離忍受著民眾丟垃圾時可能隨之噴濺的汁液或散發之惡臭，下雨天須穿著雨衣辛苦服勤，時時刻刻承受著高度作業安全風險；反觀上訴人所任工作，如以上訴人於111年8月4日上班時間內之作業情形為例，其在8小時工作時間中，高達8到8成時間均在裝有冷氣而可自行調節冷氣溫度的辦公守衛室內備勤，僅需偶爾走出辦公守衛室，巡視民眾排出之垃圾或回收品是否裝滿，於垃圾車中垃圾滿了時需按下垃圾車壓縮紐、清除掉落於地上之垃圾或回收物(民眾排出垃圾不小心掉落零碎小垃圾，機率不高)、至廚餘回收區將民眾自行排出於廚餘桶之蓋子關闔，並將旁邊的廚餘空桶有輪子)移動至已裝滿的廚餘桶旁、告知民眾應使用垃圾專用袋等，經統計上訴人於111年8月4日實際工作的時間僅32分鐘30秒，絕大多數為在辦公守衛室內的備勤時間，相較於隨車人員須「站立」在行駛中的垃圾車或資收車上，忍受大太陽、下雨天、寒流等各種天氣，頻繁地進行彎腰負重、背負著時間壓力與沿路一擁而上的民眾，並須近距離忍受惡臭及隨時可能噴濺之垃圾汁液，兩者於工作時間勞力密集度，實具極大差異，若認上訴人所任工作亦得領取清潔獎金，對從事隨車收運垃圾、資收物人員而言，甚屬不公，亦不符合清潔獎金核發之本旨。
(四)被上訴人將上訴人安排自109年9月12日至109年10月7日於資收場內燈管區進行燈管分類勤務，上訴人上述工作內容係單純在場區內執勤，並無隨車收運民眾之垃圾或資收物，亦無外出至各個點進行稽查作業，更無至指定清除地區，從事清理狗便菸蒂、環境消毒等工作，顯然不符設置被證5參考原則編號1至4所指工作項目，自不得支領清潔奬金。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3萬234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3年5月21日筆錄，本院卷第93至95頁）：
(一)上訴人於99年9月1日受雇於被上訴人擔任臨時清潔隊員，並於103年4月29日起擔任正式清潔隊員，108年7月1日起擔任資源回收循線收運預備助手（有支領清潔獎金)，有上訴人於原審提出原證1之勞動契約可按（見原審卷第33頁）。
(二)109年8月26日因上訴人身體不適，無法提取重物，被告於109年9月12日起調至資收場內燈管區進行燈管分類勤務(以下簡稱燈管分類工作)，再於109年10月8日起調至車輛南區定點駐點人員（以下簡稱駐點人員），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說明上開二項工作均不支領清潔獎金，有被上訴人於原審提出被證1之關懷隊員訪談紀錄表、被證2之職安巡查關懷隊員訪談紀錄表、被證3之臨場諮詢紀錄單可按（見原審卷第143-154頁）。上訴人於112年5月1日起改至辦理資源回收物提貨廠商過磅資料建立及文書處理等工作(以下簡稱文書工作)，並經職業醫學科醫師建議安排室內作業，有被上訴人於原審提出之被證4之勞工健康服務執行紀錄表可按（見原審卷第155-160頁）。因此。上訴人自109年9月12日至109年10月7日起擔任燈管分類工作，自109年10月8日至112年4月30日止擔任駐點人員，自112年5月1日起擔任文書工作(自112年5月1日起依據原證2要點規定，不得請領清潔獎金)。
(三)上訴人於111年8月4日之工作內容如原證5、被證7光碟、及被證8所示（見原審卷第59-63頁、第183-186頁），工作內容為定點執行垃圾收集清運及垃圾強制分類檢查、現場如廚餘堆肥集中區、資源回收物放置區等之維護、清潔及管理等工作，但不會隨著清潔車出去收運垃圾。
(四)依據原證4即被上訴人之清潔隊員工作規則第95條之規定，係依據原證2之地方機關清潔人員清潔獎金支給要點（以下簡稱原證2要點即本院卷第31頁要點）辦理核發清潔獎金，依據原證2要點第2條第1項規定，核發獎金之對象為實際從事清理廢棄物之清潔人員，即從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訂定之被證5參考原則」附表一(即原審卷第164頁及本院卷第35頁附表)所列之工作項目之人員。另同要點第3點，每月獎金支給，每人每月最高在8000元範圍內編列預算，視財政狀況及工作情形核酌支給，同要點第4條規定扣減獎金之基準，由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公所訂之，其基準應包括請假及違反勤務相關事項。（見原審卷第55、19-21、161-164頁）
(五)因上訴人於109年9月12日起至112年2月止請假，倘上訴人得請求發給清潔獎金，得領取之金額為23萬2,340元如原審卷第237-238頁之附表2。
(六)被上訴人所屬之其他清潔隊員擔任燈管分類工作亦未請領清潔獎金如原審被證9之訪談紀錄表可按（見原審卷第239頁）。
五、本件爭點應為：上訴人依據附件1要點(即本院卷第31頁)，請求109年9月12日至112年2月之清潔獎金23萬2340元，是否有理由?（清潔獎金是否具有工資之性質?）茲分述如下:
(一)工資，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又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不包括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蹟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故而工資應係勞工之勞力所得，為其勞動對價而給付之經常性給與。倘雇主為改善勞工生活而給付，非經常給與，或為其單方之目的，給付具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即非為勞工之工作給付之對價，與勞動契約上之經常性給與有別，應不得列入工資之範疇。（台灣高等法院99年度勞上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勞工因工作所得之報酬，倘符合「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二項要件時，依法即應認定為工資。但須視勞工是否工作認真，由雇主斟酌其勞工提供勞務之狀況，而核發數額不固定之獎金，自屬恩惠性及勉勵性給予，則非屬於工資之性質，合先敘明。
(二)經查，依據附件1要點第3點規定「清潔人員服務認真，達成工作要求，每月發給獎金，清潔獎金支給基準，每人每月最高在新台幣8000元範圍內，由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編列預算，視財政狀況及工作情形核酌支給」，另同要點第4點:「清潔人員扣(減)發獎金之基準，由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定之；其基準應包括請假及違反勤務相關事項。」，準此，清潔獎金除須符合被證5參考原則附表一所列工作項目之人員，尚須清潔人員服務認真、達成工作要求、及依該員出勤狀況及是否違反勤務等，亦須視該機關有編列預算與否、財政狀況如何等情，始核發清潔獎金，並以最高金額8000元之範圍內斟酌核發，足見，清潔獎金實屬恩惠性、勉勵性給與，非雇主經常性且固定性之支出，性質上即非屬工資。上訴人主張清潔獎金為工資之性質云云，自非可取。
(三)依原證4工作規則第95條規定，清潔獎金之發給係依據附件1要點辦理，而依附件1要點第2點係規定支給對象 係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訂定之「地方清潔人員設置考原則」即被證5參考原則，其中依據參考原則說明核發清潔獎金之編號1至4之工作項目，即編號1(垃圾收集清運及垃圾強制分類費)、編號2(資源物收運及分類)之工作項目，皆指外勤「隨車」人員；編號3（資源回收點（站）維護及管理）之工作項目，係指外勤至各站點稽查之人員，推估每人每年可稽查多達500處站點，尚須計算稽查時之車程；編號4（廢棄物清理及環境維護、消毒、及稽查取締）工作項目，係指外勤至指定清除地區清除狗便、菸蒂、檳榔汁渣、病媒蚊孳生源之人員（見原審卷第164、166-169頁）。另被證6之手冊更詳細記載垃圾清運作業、街道清掃作業、清溝作業、資源回收作業、廚餘清運、水肥清運作業等各項作業之工作流程，其中資源回收作業，並詳細記載駕駛及隨身人員上車，隨身人員先下車於工作定點前放置安全三角錐等詳細工作細節(見原審卷第171-178頁)，足見，資源回收工作需隨車進行資源回收，始得請領清潔獎金等情，應可認定。然本件上訴人之工作內容為燈管分類工作及駐點人員，並未隨車出外收運民眾的垃圾或資收物，也無需外出至各個點進行稽查作業，更無至指定清除地區，從事清理狗便菸蒂、環境消毒等工作，顯然不符合前述之工作項目，自不得支領清潔獎金，亦非附件1要點核發清潔獎金之對象。
(四)上訴人主張102年8月15日北環務字0000000000號函文（以下簡稱上證1函文，本院卷第41頁）函示，上訴人實際從事清潔工作，自應核發清潔獎金云云，然查，清潔獎金支給對象，依據附件1要點第2點規定係指實際從事清理廢棄物清理法第2條規定一般廢棄物之下列清潔人員:1.清運垃圾人員。2.清疏水溝人員。3.清掃道路人員。4.清運水肥人員。5.其他經直轄市政府核實認定之人員，其中1至4項，應參考被證5參考原則所列之清潔人員及被證6手冊所列清潔人員之工作內容，且應符合被證5參考原則之說明依法核發，已如前述，至於5所稱.「其他經直轄市政府核實認定之人員」，係指實際從事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相關管理、調度、巡查、及考核等各級主管人員（本局各區清潔隊隊長及分隊長）、實際從事資源回收、垃圾掩埋、轉運、水肥處理、廚餘再利用及堆肥之隊員、工友、技工、駕駛及臨時人員等、實際從事環境清潔工作之隊員、實際從事一般廢棄物管理及執行環境衛生、垃圾清運、及資源回收巡查工作、廢棄物車輛查報等隊員、實際從事環保車輛維修及專職辦理勞安衛生事項之隊員，有被上訴人之上證1函文可按(見本院卷第41-43頁)，上開函文所列舉之人員仍應符合被證5之參考原則及被證6手冊之規定核發，準此，上訴人之工作僅為燈管分類工作及駐點人員，不符合於上證1函文所列之清潔工作，況被上訴人所屬之其他清潔隊員從事燈管分類及定點清運勤務及助手工作均未請領清潔獎金，有被上訴人提出被上證1之被上訴人所屬清潔隊員訪談紀錄可按，亦為上訴人所不爭，故上訴人之工作，並非屬於其他經直轄市政府核實認定之人員，自不得請求清潔獎金。
(五)次查，上訴人於109年8月26日起因上訴人身體不適，無法提取重物，自同年9月12日起改派燈管分類工作，再於同年10月8日起改至駐點人員，其二項工作均不支領清潔獎金，有上訴人親簽之訪談紀錄可稽(見原審卷第143~151頁)，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2)，上訴人雖主張其從事前開工作仍須接觸一般廢棄物、進行垃圾處理，當時不理解法規之情形下簽署云云，然查上訴人於值勤期間有多數時間均於室內有空調之辦公室備勤，僅需偶爾走出辦公室，巡視垃圾或回收物是否裝滿、如垃圾車載滿垃圾時按壓垃圾車壓縮紐、清掃掉落於地面之垃圾即回收物等情，並不符合附件1要點之情形，故被上訴人既已詳細告知其工作均不支領清潔獎金，上訴人亦同意親簽訪談紀錄，是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清潔獎金，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附件1要點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清潔獎金23萬234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對於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指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9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  法  官  賴彥魁
                                      法  官  吳幸娥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9 　　日
                                      書記官　王思穎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上字第2號

上  訴  人  蔡秀琳  



訴訟代理人  程立全律師

            陳愷閎律師

被上訴人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法定代理人  程大維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律師

            葛百鈴律師

            黃胤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差額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1

月19日本院112年度勞簡字第7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

於113年7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緣上訴人自民國(下同)99年9月1日受雇於

    被上訴人擔任臨時清潔隊員，於103年4月29日起擔任正式清

    潔隊員，108年1月7日調職至資源回收循線收運預備助手(有

    支領清潔獎金)，109年8月26日因上訴人身體不適，無法提

    取重物，於109年9月12日起調至資收場內燈管區進行燈管分

    類勤務(以下簡稱燈管分類工作)，再於109年10月8日起調至

    車輛南區定點駐點人員（以下簡稱駐點人員），依兩造間之

    勞動契約第4條約定，及被上訴人之清潔隊員工作規則（下

    稱原證4工作規則）第4章第34條規定，兩造間之權利義務及

    獎金之發給，應適用地方機關清潔人員清潔獎金支給要點（

    下稱附件1要點）之規定，清潔獎金之支給對象為實際從事

    清理廢棄物之清潔人員，上訴人於109年9月12日至109年10

    月7日擔任燈管分類工作，具體工作內容為燈管分類時會接

    觸到廢棄燈管及電線及3C產品，在整理廢棄燈管時，隨時都

    有遭燈管割破或刺傷之風險；於109年10月8日至112年5月1

    日擔任駐點人員，具體工作內容包含收集民眾丟棄之生活廢

    棄物、進行回收物、家戶垃圾之破袋檢查、清除裝滿之民眾

    廚餘堆肥丟置桶，及維護、整理、洗刷現場環境等，是上訴

    人仍需直接接觸垃圾、並收集、清運民眾所丟棄垃圾，及清

    理該定點清運點之環境，足見上訴人調任為燈管分類工作及

    駐點人員等工作，實符合地方清潔人員設置參考原則（下稱

    被證5參考原則）列出之工作項目包含：「一丶垃圾收集清

    運及垃圾強制分類檢查；二、資源物收運及分類；三、資源

    回收點（站）維護及管理；四、廢棄物清理及環境維護、消

    毒及稽查取締…」，顯示上訴人仍有實際從事清理廢棄物之

    作業。再觀諸改制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2年12月16日環署

    廢字第1020107861號函釋，是否發給清潔獎金應考量所處工

    作環境與性質是否有直接接觸垃圾清理、收集清運等因素，

    如須直接接觸廢棄物，忍受惡臭之工作環境等，則應認屬實

    際從事廢棄物清理工作之人，而得支領清潔獎金。實則，上

    訴人除不需要隨車之外，所從事之內容仍與擔任回收車助手

    時大同小異，甚至辛勞度、危險性更高，蓋以駐點人員之定

    點清運點以觀，係於每日6時至22時間對外開放民眾進入定

    點清運點倒垃圾，是定點清運點之清運人員實與隨車之清潔

    人員相同，會須與民眾接觸，亦須實際接觸、處理民眾所清

    倒之垃圾、回收物、廚餘等，甚至為處理民眾進入傾倒垃圾

    等所造成之髒亂，需進行環境維護、清理之辛勞，及可能遭

    遇之不可預期風險，均不亞於隨車之清潔人員。詎料，上訴

    人自109年9月起調任為燈管分類及駐點人員後，每月均短發

    清潔獎金新臺幣（下同）8,000元，顯已與附件1之要點規定

    有違，迄至112年2月為止，扣除因事假、病假而應扣減之清

    潔獎金後，上訴人得請求短付清潔獎金23萬2340元，清潔獎

    金為屬工資之一部，上訴人簽署放棄清潔獎金之文件違反勞

    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之規定而無效，上訴人自得依兩造

    間之勞動契約，提起本訴，並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

    3萬234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

(一)上訴人自99年9月1日到職，擔任臨時清潔隊員，並自103年4

    月29日起擔任正式清潔隊員，嗣於108年7月1日調任至板橋

    區清潔隊擔任「資源回收循線收運預備助手」(有支領清潔

    獎金)，勤務時間為下午1時至5時及下午6時至10時，但隨後

    上訴人於108年7月8日自述，其於108年5月28日曾進行開刀

    手術將子宮切除，醫囑建議術後3個月避免搬重物及長期彎

    腰下蹲，且另患有紅斑性狼瘡，不宜曝曬在太陽下太久等情

    ，被上訴人體恤上情，加派1名助手與上訴人共同作業，減

    輕其工作負擔。但其後上訴人仍陸續發生身體狀況，諸如：

    上訴人於108年8月9日休息區休息時，有呼吸急促之狀況，

    經救護車初判上訴人「過度換氣」導致，當日下班上訴人自

    行前往雙和醫院就診；上訴人再於108年10月7日突感心臟不

    適，送請亞東醫院急診，經醫師診斷為心理因素引起；又於

    108年10月30日再由孫世明班長、孫健成及吳佩育職安人員

    陪同上訴人就診，經醫師診斷並無血管狹小症狀，上訴人之

    焦慮及心音異常部分，建議由精神科就醫，再於109年2、3

    月間提取資收物，導致腰部扭傷；再於109年8、9月間，因

    心臟不適曾於109年8月26日住院，出院後仍感不適，無法提

    取重物等情，因上述因素，被上訴人於109年9月12日起調職

    為燈管分類工作，並向上訴人說明此項工作不支領清潔獎金

    。於109年10月5日，經由醫生評估上訴人有系統性紅斑性狼

    瘡，藥物治療中穩定，無異常發作，及先天性右側冠狀動脈

    狹窄併痙攣，目前使用藥物控制外因性負荷，避免誘發性痙

    攣等身體狀況，建議即日重新分配工作，盡可能在廠區內低

    體力負荷之工作，如定點收運，於是被上訴人安排上訴人自

    109年10月8日起擔任駐點人員，並經上訴人簽名同意不支領

    清潔獎金。嗣該定點原開放時間為6時至22時，改為8時至22

    時，更動為僅需1名人員（原有2名人員，現僅餘之1名員額

    ，由比上訴人更需要此份工作之癌末氣切同仁從事），被上

    訴人乃將上訴人自112年5月1日起，調任文書工作，且職業

    醫學科醫師亦建議安排上訴人以室內作業，有冷氣空調之工

    作為主，以避免誘發不適症狀。

(二)上訴人不得請求清潔獎金之理由如下：

　1.上訴人因身之因素，已無法再從事需彎腰、負重且勞力密集

    的隨車清潔隊員工作(有支領清潔獎金)，於109年10月5日由

    職醫評估需自即日起調整工作，故於當日調整上訴人為駐點

    人員，上訴人亦簽名明示同意不支領清潔獎金，並繼續從事

    該職長達1年多，自應受拘束，不容許再事後反悔，更行請

    求給付清潔獎金。且依據附件1要點第3點所示，清潔人員服

    務認真，達成工作要求，每月發給獎金，清潔獎金支給基準

    ，每人每月最高在新台幣8000元範圍內，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鄉（鎮)市公所編列預算，視財政狀況及工作情形

    核酌支給，因此，因被上訴人之工作型態及種類眾多，為避

    免清潔獎金發放爭議，會向所屬隊員清楚說明，本件已向上

    訴人說明，並經上訴人同意，自已達成合意。

　2.又上訴人主張其工作內容即為被證5參考原則所示編號1至4

    之工作項目，而得支領清潔獎金云云，惟依原證4工作規則

    第95條規定，清潔獎金之發給係依據附件1要點辦理，而依

    附件1要點所附之被證5參考原則，其中編號1至4之工作項目

    ，於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地方清潔人員設置參考原則說明手冊

    （下稱被證5參考原則），亦有定義說明，即編號1、2之工

    作項目，皆指外勤「隨車」人員；編號3之工作項目，係指

    外勤至各站點稽查之人員，推估每人每年可稽查多達500處

    站點；編號4之工作項目，係指外勤至指定清除地區清除狗

    便、菸蒂、檳榔汁渣、病媒蚊孳生源之人員。本件上訴人之

    工作係單純在場區內執勤，並無隨車收運民眾的垃圾或資收

    物，也無外出至各個點進行稽查作業，更無至指定清除地區

    ，從事清理狗便菸蒂、環境消毒等工作，顯然不符合前述之

    工作項目，自不得支領清潔獎金。且參照清潔人員工作標準

    作業程序手冊（下稱被證6手冊)所示，第1項垃圾清運作業

    之作業程序第4點係載「隨車隊員」、第4項資源回收第4點

    亦係載「隨車隊員」等規定，可見單純在廠區內執勤非屬設

    置參考原則所欲發給清潔獎金之對象。

　3.再者，清潔獎金顧名思義係考量廢棄物之清理，大部份係於

    晚間進行，其作息時間晨昏顛倒，辛勞程度及工作環境之惡

    劣較其他工作為高，同時因長期接觸廢棄物與惡臭，增加罹

    患各種職業病之機率，為奬勵、體卹實際從事廢棄物清理工

    作者之辛勞，激發工作情緒、增進工作效率，並藉以吸引、

    留任願意擔任該工作之工作者所發給，則清潔獎金發放之目

    的，應係針對實際從事繁雜性、危險性工作者給予適當激勵

    ，實寓有「危險加給」之概念。

　4.而以勞力密集度與清潔獎金核發之公平性而言，從事隨車收

    運垃圾人員，不但須承擔道路交通安全風險，更須手拉站立

    於行駛中的垃圾車後方小踏板上，背負著時間壓力並耗費極

    大的體力循線收運垃圾，近距離忍受著民眾丟垃圾時可能隨

    之噴濺的汁液或散發之惡臭，下雨天須穿著雨衣辛苦服勤，

    時時刻刻承受著高度作業安全風險；反觀上訴人所任工作，

    如以上訴人於111年8月4日上班時間內之作業情形為例，其

    在8小時工作時間中，高達8到8成時間均在裝有冷氣而可自

    行調節冷氣溫度的辦公守衛室內備勤，僅需偶爾走出辦公守

    衛室，巡視民眾排出之垃圾或回收品是否裝滿，於垃圾車中

    垃圾滿了時需按下垃圾車壓縮紐、清除掉落於地上之垃圾或

    回收物(民眾排出垃圾不小心掉落零碎小垃圾，機率不高)、

    至廚餘回收區將民眾自行排出於廚餘桶之蓋子關闔，並將旁

    邊的廚餘空桶有輪子)移動至已裝滿的廚餘桶旁、告知民眾

    應使用垃圾專用袋等，經統計上訴人於111年8月4日實際工

    作的時間僅32分鐘30秒，絕大多數為在辦公守衛室內的備勤

    時間，相較於隨車人員須「站立」在行駛中的垃圾車或資收

    車上，忍受大太陽、下雨天、寒流等各種天氣，頻繁地進行

    彎腰負重、背負著時間壓力與沿路一擁而上的民眾，並須近

    距離忍受惡臭及隨時可能噴濺之垃圾汁液，兩者於工作時間

    勞力密集度，實具極大差異，若認上訴人所任工作亦得領取

    清潔獎金，對從事隨車收運垃圾、資收物人員而言，甚屬不

    公，亦不符合清潔獎金核發之本旨。

(四)被上訴人將上訴人安排自109年9月12日至109年10月7日於資

    收場內燈管區進行燈管分類勤務，上訴人上述工作內容係單

    純在場區內執勤，並無隨車收運民眾之垃圾或資收物，亦無

    外出至各個點進行稽查作業，更無至指定清除地區，從事清

    理狗便菸蒂、環境消毒等工作，顯然不符設置被證5參考原

    則編號1至4所指工作項目，自不得支領清潔奬金。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

    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3萬2340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則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3年5月21日筆錄，本院卷第93至95

    頁）：

(一)上訴人於99年9月1日受雇於被上訴人擔任臨時清潔隊員，並

    於103年4月29日起擔任正式清潔隊員，108年7月1日起擔任

    資源回收循線收運預備助手（有支領清潔獎金)，有上訴人

    於原審提出原證1之勞動契約可按（見原審卷第33頁）。

(二)109年8月26日因上訴人身體不適，無法提取重物，被告於10

    9年9月12日起調至資收場內燈管區進行燈管分類勤務(以下

    簡稱燈管分類工作)，再於109年10月8日起調至車輛南區定

    點駐點人員（以下簡稱駐點人員），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說明

    上開二項工作均不支領清潔獎金，有被上訴人於原審提出被

    證1之關懷隊員訪談紀錄表、被證2之職安巡查關懷隊員訪談

    紀錄表、被證3之臨場諮詢紀錄單可按（見原審卷第143-154

    頁）。上訴人於112年5月1日起改至辦理資源回收物提貨廠

    商過磅資料建立及文書處理等工作(以下簡稱文書工作)，並

    經職業醫學科醫師建議安排室內作業，有被上訴人於原審提

    出之被證4之勞工健康服務執行紀錄表可按（見原審卷第155

    -160頁）。因此。上訴人自109年9月12日至109年10月7日起

    擔任燈管分類工作，自109年10月8日至112年4月30日止擔任

    駐點人員，自112年5月1日起擔任文書工作(自112年5月1日

    起依據原證2要點規定，不得請領清潔獎金)。

(三)上訴人於111年8月4日之工作內容如原證5、被證7光碟、及

    被證8所示（見原審卷第59-63頁、第183-186頁），工作內

    容為定點執行垃圾收集清運及垃圾強制分類檢查、現場如廚

    餘堆肥集中區、資源回收物放置區等之維護、清潔及管理等

    工作，但不會隨著清潔車出去收運垃圾。

(四)依據原證4即被上訴人之清潔隊員工作規則第95條之規定，

    係依據原證2之地方機關清潔人員清潔獎金支給要點（以下

    簡稱原證2要點即本院卷第31頁要點）辦理核發清潔獎金，

    依據原證2要點第2條第1項規定，核發獎金之對象為實際從

    事清理廢棄物之清潔人員，即從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訂定之

    被證5參考原則」附表一(即原審卷第164頁及本院卷第35頁

    附表)所列之工作項目之人員。另同要點第3點，每月獎金支

    給，每人每月最高在8000元範圍內編列預算，視財政狀況及

    工作情形核酌支給，同要點第4條規定扣減獎金之基準，由

    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公所訂之，其基準應包括請假

    及違反勤務相關事項。（見原審卷第55、19-21、161-164頁

    ）

(五)因上訴人於109年9月12日起至112年2月止請假，倘上訴人得

    請求發給清潔獎金，得領取之金額為23萬2,340元如原審卷

    第237-238頁之附表2。

(六)被上訴人所屬之其他清潔隊員擔任燈管分類工作亦未請領清

    潔獎金如原審被證9之訪談紀錄表可按（見原審卷第239頁）

    。

五、本件爭點應為：上訴人依據附件1要點(即本院卷第31頁)，

    請求109年9月12日至112年2月之清潔獎金23萬2340元，是否

    有理由?（清潔獎金是否具有工資之性質?）茲分述如下:

(一)工資，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

    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

    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

    均屬之。又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勞基法第2條第3

    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不包括年終獎金、競

    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蹟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

    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故而工資應係勞工之勞力

    所得，為其勞動對價而給付之經常性給與。倘雇主為改善勞

    工生活而給付，非經常給與，或為其單方之目的，給付具有

    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即非為勞工之工作給付之對價，與

    勞動契約上之經常性給與有別，應不得列入工資之範疇。（

    台灣高等法院99年度勞上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

    勞工因工作所得之報酬，倘符合「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

    常性」二項要件時，依法即應認定為工資。但須視勞工是否

    工作認真，由雇主斟酌其勞工提供勞務之狀況，而核發數額

    不固定之獎金，自屬恩惠性及勉勵性給予，則非屬於工資之

    性質，合先敘明。

(二)經查，依據附件1要點第3點規定「清潔人員服務認真，達成

    工作要求，每月發給獎金，清潔獎金支給基準，每人每月最

    高在新台幣8000元範圍內，由直轄市、縣（市）政府、鄉（

    鎮)市公所編列預算，視財政狀況及工作情形核酌支給」，

    另同要點第4點:「清潔人員扣(減)發獎金之基準，由直轄市

    、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定之；其基準應包括請假及

    違反勤務相關事項。」，準此，清潔獎金除須符合被證5參

    考原則附表一所列工作項目之人員，尚須清潔人員服務認真

    、達成工作要求、及依該員出勤狀況及是否違反勤務等，亦

    須視該機關有編列預算與否、財政狀況如何等情，始核發清

    潔獎金，並以最高金額8000元之範圍內斟酌核發，足見，清

    潔獎金實屬恩惠性、勉勵性給與，非雇主經常性且固定性之

    支出，性質上即非屬工資。上訴人主張清潔獎金為工資之性

    質云云，自非可取。

(三)依原證4工作規則第95條規定，清潔獎金之發給係依據附件1

    要點辦理，而依附件1要點第2點係規定支給對象 係依據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訂定之「地方清潔人員設置考原則」即被證

    5參考原則，其中依據參考原則說明核發清潔獎金之編號1至

    4之工作項目，即編號1(垃圾收集清運及垃圾強制分類費)、

    編號2(資源物收運及分類)之工作項目，皆指外勤「隨車」

    人員；編號3（資源回收點（站）維護及管理）之工作項目

    ，係指外勤至各站點稽查之人員，推估每人每年可稽查多達

    500處站點，尚須計算稽查時之車程；編號4（廢棄物清理及

    環境維護、消毒、及稽查取締）工作項目，係指外勤至指定

    清除地區清除狗便、菸蒂、檳榔汁渣、病媒蚊孳生源之人員

    （見原審卷第164、166-169頁）。另被證6之手冊更詳細記

    載垃圾清運作業、街道清掃作業、清溝作業、資源回收作業

    、廚餘清運、水肥清運作業等各項作業之工作流程，其中資

    源回收作業，並詳細記載駕駛及隨身人員上車，隨身人員先

    下車於工作定點前放置安全三角錐等詳細工作細節(見原審

    卷第171-178頁)，足見，資源回收工作需隨車進行資源回收

    ，始得請領清潔獎金等情，應可認定。然本件上訴人之工作

    內容為燈管分類工作及駐點人員，並未隨車出外收運民眾的

    垃圾或資收物，也無需外出至各個點進行稽查作業，更無至

    指定清除地區，從事清理狗便菸蒂、環境消毒等工作，顯然

    不符合前述之工作項目，自不得支領清潔獎金，亦非附件1

    要點核發清潔獎金之對象。

(四)上訴人主張102年8月15日北環務字0000000000號函文（以下

    簡稱上證1函文，本院卷第41頁）函示，上訴人實際從事清

    潔工作，自應核發清潔獎金云云，然查，清潔獎金支給對象

    ，依據附件1要點第2點規定係指實際從事清理廢棄物清理法

    第2條規定一般廢棄物之下列清潔人員:1.清運垃圾人員。2.

    清疏水溝人員。3.清掃道路人員。4.清運水肥人員。5.其他

    經直轄市政府核實認定之人員，其中1至4項，應參考被證5

    參考原則所列之清潔人員及被證6手冊所列清潔人員之工作

    內容，且應符合被證5參考原則之說明依法核發，已如前述

    ，至於5所稱.「其他經直轄市政府核實認定之人員」，係指

    實際從事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相關管理、調度、巡查

    、及考核等各級主管人員（本局各區清潔隊隊長及分隊長）

    、實際從事資源回收、垃圾掩埋、轉運、水肥處理、廚餘再

    利用及堆肥之隊員、工友、技工、駕駛及臨時人員等、實際

    從事環境清潔工作之隊員、實際從事一般廢棄物管理及執行

    環境衛生、垃圾清運、及資源回收巡查工作、廢棄物車輛查

    報等隊員、實際從事環保車輛維修及專職辦理勞安衛生事項

    之隊員，有被上訴人之上證1函文可按(見本院卷第41-43頁)

    ，上開函文所列舉之人員仍應符合被證5之參考原則及被證6

    手冊之規定核發，準此，上訴人之工作僅為燈管分類工作及

    駐點人員，不符合於上證1函文所列之清潔工作，況被上訴

    人所屬之其他清潔隊員從事燈管分類及定點清運勤務及助手

    工作均未請領清潔獎金，有被上訴人提出被上證1之被上訴

    人所屬清潔隊員訪談紀錄可按，亦為上訴人所不爭，故上訴

    人之工作，並非屬於其他經直轄市政府核實認定之人員，自

    不得請求清潔獎金。

(五)次查，上訴人於109年8月26日起因上訴人身體不適，無法提

    取重物，自同年9月12日起改派燈管分類工作，再於同年10

    月8日起改至駐點人員，其二項工作均不支領清潔獎金，有

    上訴人親簽之訪談紀錄可稽(見原審卷第143~151頁)，亦為

    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2)，上訴人雖主張其從事前開

    工作仍須接觸一般廢棄物、進行垃圾處理，當時不理解法規

    之情形下簽署云云，然查上訴人於值勤期間有多數時間均於

    室內有空調之辦公室備勤，僅需偶爾走出辦公室，巡視垃圾

    或回收物是否裝滿、如垃圾車載滿垃圾時按壓垃圾車壓縮紐

    、清掃掉落於地面之垃圾即回收物等情，並不符合附件1要

    點之情形，故被上訴人既已詳細告知其工作均不支領清潔獎

    金，上訴人亦同意親簽訪談紀錄，是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

    付清潔獎金，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附件1要點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

    清潔獎金23萬234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

    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

    院審酌後，認對於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

    指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9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  法  官  賴彥魁

                                      法  官  吳幸娥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9 　　日

                                      書記官　王思穎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上字第2號

上  訴  人  蔡秀琳  



訴訟代理人  程立全律師

            陳愷閎律師

被上訴人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法定代理人  程大維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律師

            葛百鈴律師

            黃胤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差額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1月19日本院112年度勞簡字第7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於113年7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緣上訴人自民國(下同)99年9月1日受雇於被上訴人擔任臨時清潔隊員，於103年4月29日起擔任正式清潔隊員，108年1月7日調職至資源回收循線收運預備助手(有支領清潔獎金)，109年8月26日因上訴人身體不適，無法提取重物，於109年9月12日起調至資收場內燈管區進行燈管分類勤務(以下簡稱燈管分類工作)，再於109年10月8日起調至車輛南區定點駐點人員（以下簡稱駐點人員），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第4條約定，及被上訴人之清潔隊員工作規則（下稱原證4工作規則）第4章第34條規定，兩造間之權利義務及獎金之發給，應適用地方機關清潔人員清潔獎金支給要點（下稱附件1要點）之規定，清潔獎金之支給對象為實際從事清理廢棄物之清潔人員，上訴人於109年9月12日至109年10月7日擔任燈管分類工作，具體工作內容為燈管分類時會接觸到廢棄燈管及電線及3C產品，在整理廢棄燈管時，隨時都有遭燈管割破或刺傷之風險；於109年10月8日至112年5月1日擔任駐點人員，具體工作內容包含收集民眾丟棄之生活廢棄物、進行回收物、家戶垃圾之破袋檢查、清除裝滿之民眾廚餘堆肥丟置桶，及維護、整理、洗刷現場環境等，是上訴人仍需直接接觸垃圾、並收集、清運民眾所丟棄垃圾，及清理該定點清運點之環境，足見上訴人調任為燈管分類工作及駐點人員等工作，實符合地方清潔人員設置參考原則（下稱被證5參考原則）列出之工作項目包含：「一丶垃圾收集清運及垃圾強制分類檢查；二、資源物收運及分類；三、資源回收點（站）維護及管理；四、廢棄物清理及環境維護、消毒及稽查取締…」，顯示上訴人仍有實際從事清理廢棄物之作業。再觀諸改制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2年12月16日環署廢字第1020107861號函釋，是否發給清潔獎金應考量所處工作環境與性質是否有直接接觸垃圾清理、收集清運等因素，如須直接接觸廢棄物，忍受惡臭之工作環境等，則應認屬實際從事廢棄物清理工作之人，而得支領清潔獎金。實則，上訴人除不需要隨車之外，所從事之內容仍與擔任回收車助手時大同小異，甚至辛勞度、危險性更高，蓋以駐點人員之定點清運點以觀，係於每日6時至22時間對外開放民眾進入定點清運點倒垃圾，是定點清運點之清運人員實與隨車之清潔人員相同，會須與民眾接觸，亦須實際接觸、處理民眾所清倒之垃圾、回收物、廚餘等，甚至為處理民眾進入傾倒垃圾等所造成之髒亂，需進行環境維護、清理之辛勞，及可能遭遇之不可預期風險，均不亞於隨車之清潔人員。詎料，上訴人自109年9月起調任為燈管分類及駐點人員後，每月均短發清潔獎金新臺幣（下同）8,000元，顯已與附件1之要點規定有違，迄至112年2月為止，扣除因事假、病假而應扣減之清潔獎金後，上訴人得請求短付清潔獎金23萬2340元，清潔獎金為屬工資之一部，上訴人簽署放棄清潔獎金之文件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之規定而無效，上訴人自得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提起本訴，並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3萬234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

(一)上訴人自99年9月1日到職，擔任臨時清潔隊員，並自103年4月29日起擔任正式清潔隊員，嗣於108年7月1日調任至板橋區清潔隊擔任「資源回收循線收運預備助手」(有支領清潔獎金)，勤務時間為下午1時至5時及下午6時至10時，但隨後上訴人於108年7月8日自述，其於108年5月28日曾進行開刀手術將子宮切除，醫囑建議術後3個月避免搬重物及長期彎腰下蹲，且另患有紅斑性狼瘡，不宜曝曬在太陽下太久等情，被上訴人體恤上情，加派1名助手與上訴人共同作業，減輕其工作負擔。但其後上訴人仍陸續發生身體狀況，諸如：上訴人於108年8月9日休息區休息時，有呼吸急促之狀況，經救護車初判上訴人「過度換氣」導致，當日下班上訴人自行前往雙和醫院就診；上訴人再於108年10月7日突感心臟不適，送請亞東醫院急診，經醫師診斷為心理因素引起；又於108年10月30日再由孫世明班長、孫健成及吳佩育職安人員陪同上訴人就診，經醫師診斷並無血管狹小症狀，上訴人之焦慮及心音異常部分，建議由精神科就醫，再於109年2、3月間提取資收物，導致腰部扭傷；再於109年8、9月間，因心臟不適曾於109年8月26日住院，出院後仍感不適，無法提取重物等情，因上述因素，被上訴人於109年9月12日起調職為燈管分類工作，並向上訴人說明此項工作不支領清潔獎金。於109年10月5日，經由醫生評估上訴人有系統性紅斑性狼瘡，藥物治療中穩定，無異常發作，及先天性右側冠狀動脈狹窄併痙攣，目前使用藥物控制外因性負荷，避免誘發性痙攣等身體狀況，建議即日重新分配工作，盡可能在廠區內低體力負荷之工作，如定點收運，於是被上訴人安排上訴人自109年10月8日起擔任駐點人員，並經上訴人簽名同意不支領清潔獎金。嗣該定點原開放時間為6時至22時，改為8時至22時，更動為僅需1名人員（原有2名人員，現僅餘之1名員額，由比上訴人更需要此份工作之癌末氣切同仁從事），被上訴人乃將上訴人自112年5月1日起，調任文書工作，且職業醫學科醫師亦建議安排上訴人以室內作業，有冷氣空調之工作為主，以避免誘發不適症狀。

(二)上訴人不得請求清潔獎金之理由如下：

　1.上訴人因身之因素，已無法再從事需彎腰、負重且勞力密集的隨車清潔隊員工作(有支領清潔獎金)，於109年10月5日由職醫評估需自即日起調整工作，故於當日調整上訴人為駐點人員，上訴人亦簽名明示同意不支領清潔獎金，並繼續從事該職長達1年多，自應受拘束，不容許再事後反悔，更行請求給付清潔獎金。且依據附件1要點第3點所示，清潔人員服務認真，達成工作要求，每月發給獎金，清潔獎金支給基準，每人每月最高在新台幣8000元範圍內，由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編列預算，視財政狀況及工作情形核酌支給，因此，因被上訴人之工作型態及種類眾多，為避免清潔獎金發放爭議，會向所屬隊員清楚說明，本件已向上訴人說明，並經上訴人同意，自已達成合意。

　2.又上訴人主張其工作內容即為被證5參考原則所示編號1至4之工作項目，而得支領清潔獎金云云，惟依原證4工作規則第95條規定，清潔獎金之發給係依據附件1要點辦理，而依附件1要點所附之被證5參考原則，其中編號1至4之工作項目，於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地方清潔人員設置參考原則說明手冊（下稱被證5參考原則），亦有定義說明，即編號1、2之工作項目，皆指外勤「隨車」人員；編號3之工作項目，係指外勤至各站點稽查之人員，推估每人每年可稽查多達500處站點；編號4之工作項目，係指外勤至指定清除地區清除狗便、菸蒂、檳榔汁渣、病媒蚊孳生源之人員。本件上訴人之工作係單純在場區內執勤，並無隨車收運民眾的垃圾或資收物，也無外出至各個點進行稽查作業，更無至指定清除地區，從事清理狗便菸蒂、環境消毒等工作，顯然不符合前述之工作項目，自不得支領清潔獎金。且參照清潔人員工作標準作業程序手冊（下稱被證6手冊)所示，第1項垃圾清運作業之作業程序第4點係載「隨車隊員」、第4項資源回收第4點亦係載「隨車隊員」等規定，可見單純在廠區內執勤非屬設置參考原則所欲發給清潔獎金之對象。

　3.再者，清潔獎金顧名思義係考量廢棄物之清理，大部份係於晚間進行，其作息時間晨昏顛倒，辛勞程度及工作環境之惡劣較其他工作為高，同時因長期接觸廢棄物與惡臭，增加罹患各種職業病之機率，為奬勵、體卹實際從事廢棄物清理工作者之辛勞，激發工作情緒、增進工作效率，並藉以吸引、留任願意擔任該工作之工作者所發給，則清潔獎金發放之目的，應係針對實際從事繁雜性、危險性工作者給予適當激勵，實寓有「危險加給」之概念。

　4.而以勞力密集度與清潔獎金核發之公平性而言，從事隨車收運垃圾人員，不但須承擔道路交通安全風險，更須手拉站立於行駛中的垃圾車後方小踏板上，背負著時間壓力並耗費極大的體力循線收運垃圾，近距離忍受著民眾丟垃圾時可能隨之噴濺的汁液或散發之惡臭，下雨天須穿著雨衣辛苦服勤，時時刻刻承受著高度作業安全風險；反觀上訴人所任工作，如以上訴人於111年8月4日上班時間內之作業情形為例，其在8小時工作時間中，高達8到8成時間均在裝有冷氣而可自行調節冷氣溫度的辦公守衛室內備勤，僅需偶爾走出辦公守衛室，巡視民眾排出之垃圾或回收品是否裝滿，於垃圾車中垃圾滿了時需按下垃圾車壓縮紐、清除掉落於地上之垃圾或回收物(民眾排出垃圾不小心掉落零碎小垃圾，機率不高)、至廚餘回收區將民眾自行排出於廚餘桶之蓋子關闔，並將旁邊的廚餘空桶有輪子)移動至已裝滿的廚餘桶旁、告知民眾應使用垃圾專用袋等，經統計上訴人於111年8月4日實際工作的時間僅32分鐘30秒，絕大多數為在辦公守衛室內的備勤時間，相較於隨車人員須「站立」在行駛中的垃圾車或資收車上，忍受大太陽、下雨天、寒流等各種天氣，頻繁地進行彎腰負重、背負著時間壓力與沿路一擁而上的民眾，並須近距離忍受惡臭及隨時可能噴濺之垃圾汁液，兩者於工作時間勞力密集度，實具極大差異，若認上訴人所任工作亦得領取清潔獎金，對從事隨車收運垃圾、資收物人員而言，甚屬不公，亦不符合清潔獎金核發之本旨。

(四)被上訴人將上訴人安排自109年9月12日至109年10月7日於資收場內燈管區進行燈管分類勤務，上訴人上述工作內容係單純在場區內執勤，並無隨車收運民眾之垃圾或資收物，亦無外出至各個點進行稽查作業，更無至指定清除地區，從事清理狗便菸蒂、環境消毒等工作，顯然不符設置被證5參考原則編號1至4所指工作項目，自不得支領清潔奬金。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3萬234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3年5月21日筆錄，本院卷第93至95頁）：

(一)上訴人於99年9月1日受雇於被上訴人擔任臨時清潔隊員，並於103年4月29日起擔任正式清潔隊員，108年7月1日起擔任資源回收循線收運預備助手（有支領清潔獎金)，有上訴人於原審提出原證1之勞動契約可按（見原審卷第33頁）。

(二)109年8月26日因上訴人身體不適，無法提取重物，被告於109年9月12日起調至資收場內燈管區進行燈管分類勤務(以下簡稱燈管分類工作)，再於109年10月8日起調至車輛南區定點駐點人員（以下簡稱駐點人員），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說明上開二項工作均不支領清潔獎金，有被上訴人於原審提出被證1之關懷隊員訪談紀錄表、被證2之職安巡查關懷隊員訪談紀錄表、被證3之臨場諮詢紀錄單可按（見原審卷第143-154頁）。上訴人於112年5月1日起改至辦理資源回收物提貨廠商過磅資料建立及文書處理等工作(以下簡稱文書工作)，並經職業醫學科醫師建議安排室內作業，有被上訴人於原審提出之被證4之勞工健康服務執行紀錄表可按（見原審卷第155-160頁）。因此。上訴人自109年9月12日至109年10月7日起擔任燈管分類工作，自109年10月8日至112年4月30日止擔任駐點人員，自112年5月1日起擔任文書工作(自112年5月1日起依據原證2要點規定，不得請領清潔獎金)。

(三)上訴人於111年8月4日之工作內容如原證5、被證7光碟、及被證8所示（見原審卷第59-63頁、第183-186頁），工作內容為定點執行垃圾收集清運及垃圾強制分類檢查、現場如廚餘堆肥集中區、資源回收物放置區等之維護、清潔及管理等工作，但不會隨著清潔車出去收運垃圾。

(四)依據原證4即被上訴人之清潔隊員工作規則第95條之規定，係依據原證2之地方機關清潔人員清潔獎金支給要點（以下簡稱原證2要點即本院卷第31頁要點）辦理核發清潔獎金，依據原證2要點第2條第1項規定，核發獎金之對象為實際從事清理廢棄物之清潔人員，即從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訂定之被證5參考原則」附表一(即原審卷第164頁及本院卷第35頁附表)所列之工作項目之人員。另同要點第3點，每月獎金支給，每人每月最高在8000元範圍內編列預算，視財政狀況及工作情形核酌支給，同要點第4條規定扣減獎金之基準，由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公所訂之，其基準應包括請假及違反勤務相關事項。（見原審卷第55、19-21、161-164頁）

(五)因上訴人於109年9月12日起至112年2月止請假，倘上訴人得請求發給清潔獎金，得領取之金額為23萬2,340元如原審卷第237-238頁之附表2。

(六)被上訴人所屬之其他清潔隊員擔任燈管分類工作亦未請領清潔獎金如原審被證9之訪談紀錄表可按（見原審卷第239頁）。

五、本件爭點應為：上訴人依據附件1要點(即本院卷第31頁)，請求109年9月12日至112年2月之清潔獎金23萬2340元，是否有理由?（清潔獎金是否具有工資之性質?）茲分述如下:

(一)工資，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又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不包括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蹟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故而工資應係勞工之勞力所得，為其勞動對價而給付之經常性給與。倘雇主為改善勞工生活而給付，非經常給與，或為其單方之目的，給付具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即非為勞工之工作給付之對價，與勞動契約上之經常性給與有別，應不得列入工資之範疇。（台灣高等法院99年度勞上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勞工因工作所得之報酬，倘符合「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二項要件時，依法即應認定為工資。但須視勞工是否工作認真，由雇主斟酌其勞工提供勞務之狀況，而核發數額不固定之獎金，自屬恩惠性及勉勵性給予，則非屬於工資之性質，合先敘明。

(二)經查，依據附件1要點第3點規定「清潔人員服務認真，達成工作要求，每月發給獎金，清潔獎金支給基準，每人每月最高在新台幣8000元範圍內，由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編列預算，視財政狀況及工作情形核酌支給」，另同要點第4點:「清潔人員扣(減)發獎金之基準，由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定之；其基準應包括請假及違反勤務相關事項。」，準此，清潔獎金除須符合被證5參考原則附表一所列工作項目之人員，尚須清潔人員服務認真、達成工作要求、及依該員出勤狀況及是否違反勤務等，亦須視該機關有編列預算與否、財政狀況如何等情，始核發清潔獎金，並以最高金額8000元之範圍內斟酌核發，足見，清潔獎金實屬恩惠性、勉勵性給與，非雇主經常性且固定性之支出，性質上即非屬工資。上訴人主張清潔獎金為工資之性質云云，自非可取。

(三)依原證4工作規則第95條規定，清潔獎金之發給係依據附件1要點辦理，而依附件1要點第2點係規定支給對象 係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訂定之「地方清潔人員設置考原則」即被證5參考原則，其中依據參考原則說明核發清潔獎金之編號1至4之工作項目，即編號1(垃圾收集清運及垃圾強制分類費)、編號2(資源物收運及分類)之工作項目，皆指外勤「隨車」人員；編號3（資源回收點（站）維護及管理）之工作項目，係指外勤至各站點稽查之人員，推估每人每年可稽查多達500處站點，尚須計算稽查時之車程；編號4（廢棄物清理及環境維護、消毒、及稽查取締）工作項目，係指外勤至指定清除地區清除狗便、菸蒂、檳榔汁渣、病媒蚊孳生源之人員（見原審卷第164、166-169頁）。另被證6之手冊更詳細記載垃圾清運作業、街道清掃作業、清溝作業、資源回收作業、廚餘清運、水肥清運作業等各項作業之工作流程，其中資源回收作業，並詳細記載駕駛及隨身人員上車，隨身人員先下車於工作定點前放置安全三角錐等詳細工作細節(見原審卷第171-178頁)，足見，資源回收工作需隨車進行資源回收，始得請領清潔獎金等情，應可認定。然本件上訴人之工作內容為燈管分類工作及駐點人員，並未隨車出外收運民眾的垃圾或資收物，也無需外出至各個點進行稽查作業，更無至指定清除地區，從事清理狗便菸蒂、環境消毒等工作，顯然不符合前述之工作項目，自不得支領清潔獎金，亦非附件1要點核發清潔獎金之對象。

(四)上訴人主張102年8月15日北環務字0000000000號函文（以下簡稱上證1函文，本院卷第41頁）函示，上訴人實際從事清潔工作，自應核發清潔獎金云云，然查，清潔獎金支給對象，依據附件1要點第2點規定係指實際從事清理廢棄物清理法第2條規定一般廢棄物之下列清潔人員:1.清運垃圾人員。2.清疏水溝人員。3.清掃道路人員。4.清運水肥人員。5.其他經直轄市政府核實認定之人員，其中1至4項，應參考被證5參考原則所列之清潔人員及被證6手冊所列清潔人員之工作內容，且應符合被證5參考原則之說明依法核發，已如前述，至於5所稱.「其他經直轄市政府核實認定之人員」，係指實際從事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相關管理、調度、巡查、及考核等各級主管人員（本局各區清潔隊隊長及分隊長）、實際從事資源回收、垃圾掩埋、轉運、水肥處理、廚餘再利用及堆肥之隊員、工友、技工、駕駛及臨時人員等、實際從事環境清潔工作之隊員、實際從事一般廢棄物管理及執行環境衛生、垃圾清運、及資源回收巡查工作、廢棄物車輛查報等隊員、實際從事環保車輛維修及專職辦理勞安衛生事項之隊員，有被上訴人之上證1函文可按(見本院卷第41-43頁)，上開函文所列舉之人員仍應符合被證5之參考原則及被證6手冊之規定核發，準此，上訴人之工作僅為燈管分類工作及駐點人員，不符合於上證1函文所列之清潔工作，況被上訴人所屬之其他清潔隊員從事燈管分類及定點清運勤務及助手工作均未請領清潔獎金，有被上訴人提出被上證1之被上訴人所屬清潔隊員訪談紀錄可按，亦為上訴人所不爭，故上訴人之工作，並非屬於其他經直轄市政府核實認定之人員，自不得請求清潔獎金。

(五)次查，上訴人於109年8月26日起因上訴人身體不適，無法提取重物，自同年9月12日起改派燈管分類工作，再於同年10月8日起改至駐點人員，其二項工作均不支領清潔獎金，有上訴人親簽之訪談紀錄可稽(見原審卷第143~151頁)，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2)，上訴人雖主張其從事前開工作仍須接觸一般廢棄物、進行垃圾處理，當時不理解法規之情形下簽署云云，然查上訴人於值勤期間有多數時間均於室內有空調之辦公室備勤，僅需偶爾走出辦公室，巡視垃圾或回收物是否裝滿、如垃圾車載滿垃圾時按壓垃圾車壓縮紐、清掃掉落於地面之垃圾即回收物等情，並不符合附件1要點之情形，故被上訴人既已詳細告知其工作均不支領清潔獎金，上訴人亦同意親簽訪談紀錄，是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清潔獎金，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附件1要點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清潔獎金23萬234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對於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指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9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  法  官  賴彥魁

                                      法  官  吳幸娥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9 　　日

                                      書記官　王思穎

　　　　　　　　　　　　　　　　　　　

。　　　　　　　　　　　　　　　　　　　



